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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29号)、《人社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03号)、《人社部关于印发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强基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和网络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0〕22号)、《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继续开展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建设试点的通知》(发改办就业〔2012〕1399号)精神，结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内政办发〔2014〕80号)，现就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一)公共服务机构设置及职责。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设立就业失业、社会保险、人力资源、职业技能鉴定、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仲裁等公共服务机构，负责制定落实各项公共服务政策，建设公共服务信息系统。苏木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所负责向辖区内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落实服务政策，实施统计调查，规范服务流程，负责指导嘎查村(社区)按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二)加快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建设。凡列入国家发改委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建设试点的地区，要按照两年建设期的要求，尽早制定出单独建设或联合建设的可行性方案，做好项目申报、资源整合、上地划拨、规划设计、资金预算等项工作。项目批复后，当地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集中财力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建设任务。试点以外的苏木乡镇(街道)、嘎查村(社区)也要整合资源，设立服务大厅和办事窗口，确保城乡居民能够就近享受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三)以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为目标，加快基层信息网络建设。各地要以“金保工程”二期建设为契机以社会保障“一卡通”为抓手，通过省级大集中信息系统，建成覆盖所有人群、地区和功能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化公共服务支撑体系。自治区对基层服务平台试点地区信息网络建设给予适当补助，不足部分自行解决。
(四)合理配置工作人员优化人员结构。苏木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所根据工作需要，合理配置工作人员。要制定公共服务人员聘用资格标准，不断改进和完善聘用办法，优先从公益性岗位、社区民生志愿者、“三支一扶”等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中选调。对工作人员实行定岗定责动态管理。
二、强化服务功能、提高管理水平营
（一）理顺管理体制。苏木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所，接受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同时接受旗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业务指导。嘎查村(社区)属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适合由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应交由其承担、接受苏木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所的业务指导。嘎查村(社区)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补偿。	
(二)统计服务内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主要内容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咨询;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开展就业和创业服务，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对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者等重点群体提供专门就业服务;开展人力资源供求状况调查，办理就业失业登记服务;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采集城乡居民社会保险适龄人员基本数据;城乡居民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劳动关系协调服务;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调解、受理工作;劳动保障监察相关任务。
(三)完善制度和流程。全面实施统的基本公共服务免费制度，完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岗位责任、目标管理、服务承诺、跟踪走访制度和服务流程管理办法。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上墙公示。
(四)加强信息化管理。以“数据向上集中、服务向下延伸网络到边到底、信息全区共享”为目标，整合就业、社会保险变人力资源、劳动监察等管理服务信息资源，以自治区为核心建立信息数据库，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信息网络，实现公共服务工作全程标准化和信息化。各地要配备和完善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必需的网络设施和信息化设备，使用全区统一的应用软件，实现自治区、盟市、旗县共苏木乡镇其街道)、嘎查村(社区)五级业务联网，实现业务协同处理和信息资源共享，推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业务。
(五)健全公共服务绩效考核机制。各地要以提高公共服务绩效为目标，根据公共服务机构承担的免费服务工作量、服务效果和服务成本，研究建立公共服务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特别是研究建立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考核与经费保障挂钩机制，切实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水平。
三、健全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资客
(一)完善公共服务经费管理。各地财政部门要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机构财政补助编制内实有人数和承担的免费公共服务工作量，核定开展公共服务所需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预算。由嘎查村委会和居民委员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各地财政部门人社部门要根据业务性质和工作数量制定付费标准，购买服务所需经费应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坚决防止一边购买服务，一边养人办事。
（二）加大对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的扶持力度对县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县级以下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所需经费确有困难的，上级财政部门要给予适当补助，所需经费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补助方式可根据公共就业服务工作量和服务成效等确定。
四、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
(一)明确工作责任。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都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特别对旗县级以下基层公共服务要加大工作力度。要明确责任和分工，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OS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落实公共服务机构日常运行经费和项目支出经费。(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公共服务机构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规定的开支范围及标准，对各级财政安排的有指定项目和用途的专项资金，要专款专用、单独核算，并按规定向财政部门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送专项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完成后，应报送专项资金支出决算和使用效果书面报告，接受财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检查、验收。
公共服务机构要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等有关规定。要依法加强各类票据管理，确保票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使用正确，不得使用虚假票据。
（三）加强监督检查。各地财政部门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定期对公共服务机构开展各项服务工作及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公共服务机构要进一步完善内部监督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告有关工作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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